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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文件

渝医保发〔2025〕48号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关于 2026 年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
保险、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高新区政务服

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，

两江新区财政局筹备组：

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

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6〕43 号）、《重庆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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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

制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5〕35 号）和我市关于

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就 2026 年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

职工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职工医保）、长期护理保险缴费等有关

问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

1．2026 年，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按年度缴费的缴费基

数及缴费期内个人账户资金划入基数为 62100 元（5175 元/月）。

一档缴费标准为 3105 元/年·人，二档缴费标准为 6831 元/年·人。

2．2026 年，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一次性趸缴的缴费基

数及趸缴人员缴费期内个人账户资金划入基数为 73272元。

3．缴费期满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大额医保缴费

标准为 60元/年·人。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二档退休人员由医

保经办机构从其每月定额划转的个人账户资金中代扣代缴。

二、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人员和正常享受职工医保退休

待遇人员参加长期护理保险

2026 年，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人员和正常享受职工医

保退休待遇人员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标准为 147 元/年·人。个人

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人员全额缴纳 147 元，正常享受职工医保退休

待遇人员个人缴纳 73.5 元、医保基金划拨 73.5 元。以个人身份

参加职工医保一档人员按年一次性缴纳，其余人员通过个人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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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扣代缴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重庆市医疗保障局重庆市财政

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 2025 年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

职工医疗保险、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渝医保发

〔2024〕47号）2026 年 1 月 1 日废止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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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8日印发


	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

